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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服 務 外 判 與 公 共 圖 書 館 外 判 服 務 承 辦 商 員 工 的 保 障  

 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現 時 政 府 就 外 判 服 務 的 安 排 、 公

共 圖 書 館 的 外 判 服 務 ， 及 相 關 僱 員 在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下 的 權 益 及

保 障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因 應 最 近 一 宗 涉 及 公 共 圖 書 館 服 務 承 辦 商 及 其 僱 員 的 勞

資 糾 紛 ， 委 員 要 求 討 論 政 府 服 務 外 判 的 安 排 ， 及 政 府 服 務 承 辦

商 的 僱 員 的 保 障，尤 其 是 公 共 圖 書 館 服 務 承 辦 商 的 僱 員 的 保 障。

下 文 各 段 闡 述 此 項 議 題 的 相 關 資 料 。  
 
 
政 府 服 務 外 判  
 
3. 外 判 是 政 府 部 門 用 以 提 供 公 共 服 務 的 其 中 一 種 方 式 。 個

別 部 門 會 因 應 運 作 需 要 決 定 是 否 把 服 務 外 判 。 如 部 門 決 定 把 服

務 外 判 ， 須 設 計 一 個 有 效 的 監 察 機 制 ， 以 確 保 服 務 承 辦 商 的 表

現 合 乎 標 準 ， 並 遵 守 合 約 的 條 款 。  
 
  
公 共 圖 書 館 僱 用 服 務  
 
4.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（ 康 文 署 ）現 時 營 運 67 間 固 定 圖 書 館

和 12 間 流 動 圖 書 館 。 康 文 署 曾 於 2006 年 邀 請 效 率 促 進 組 檢 討

公 共 圖 書 館 的 前 線 及 支 援 服 務 模 式 ， 從 而 制 訂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人

力 策 略 ， 應 付 市 民 對 圖 書 館 服 務 日 增 的 需 求 。 效 率 促 進 組 曾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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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多 項 改 善 措 施 ， 簡 化 工 作 流 程 和 重 行 調 配 資 源 。 建 議 的 措 施

主 要 涉 及 進 一 步 應 用 新 科 技 推 廣 圖 書 館 的 自 助 服 務 ， 並 僱 用 服

務 執 行 各 圖 書 館 的 分 類 及 上 架 工 作 。 圖 書 館 的 核 心 前 線 及 支 援

服 務 會 由 常 額 公 務 員 提 供 ， 藉 以 保 持 服 務 質 素 及 圖 書 館 系 統 的

穩 定 運 作 ， 而 效 率 促 進 組 建 議 康 文 署 從 私 營 市 場 僱 用 公 司 提 供

以 成 效 為 本 的 合 約 服 務 ， 協 助 執 行 圖 書 館 資 料 的 分 類 、 上 架 和

整 理 工 作 。  
 

5. 康 文 署 採 納 效 率 促 進 組 的 建 議 ， 由 2011 年 起 分 階 段 在 公

共 圖 書 館 實 施 新 的 服 務 模 式 。 康 文 署 現 有 一 支 由 公 務 員 和 非 公

務 員 合 約 僱 員 1組 成 的 隊 伍，向 公 眾 提 供 圖 書 館 核 心 服 務。為 補

充 部 門 人 手 ， 康 文 署 亦 僱 用 服 務 ， 以 提 供 人 手 協 助 執 行 支 援 服

務 ， 並 應 付 需 額 外 人 手 的 運 作 需 要 （ 例 如 短 期 工 作 或 在 午 膳 時

間、放 學 後、周 末 及 公 眾 假 期 等 繁 忙 時 段 驟 增 的 服 務 需 求 ）。這

些 職 務 包 括 圖 書 館 資 料 的 分 類 和 上 架 、 新 資 料 的 整 理 工 作 ， 以

及 在 市 民 使 用 資 訊 科 技 設 施 時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。  
 

6. 關 於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僱 用 服 務 ， 康 文 署 依 循 相 關 的 指 引 ，

委 約 合 適 的 承 辦 商 ， 根 據 在 合 約 期 內 預 訂 的 工 時 總 數 ／ 每 月 規

定 ／ 工 作 項 目 ， 同 時 在 需 要 額 外 人 手 時 提 供 人 手 。 一 般 而 言 ，

這 些 合 約 的 條 文 包 含 以 下 內 容 ：  
 

(a) 承 辦 商 須 與 每 名 僱 員 訂 立 僱 傭 協 議 ， 訂 明 各 項 重 要

僱 用 條 款 和 條 件 ， 包 括 但 不 限 於 僱 用 期 、 休 息 日 安

排 、 工 資 和 附 帶 福 利 。  
 

(b) 承 辦 商 須 遵 守 本 港 有 關 法 例 的 規 定 。 如 承 辦 商 因 違

反 有 關 條 例 而 被 定 罪 ， 康 文 署 有 權 在 發 出 通 知 給 承

辦 商 後 ， 立 即 終 止 服 務 合 約 而 無 須 賠 償 。  
 

(c) 如 承 辦 商 未 能 根 據 合 約 規 定 履 行 服 務 （ 包 括 提 供 的

人 手 不 足 及 ／ 或 未 達 表 現 指 標 ），康 文 署 可 在 應 向 承

辦 商 支 付 的 款 額 中 扣 減 算 定 損 害 賠 償 額 ， 確 保 盡 量

減 低 對 公 共 服 務 的 影 響 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康 文 署 已 逐 步 以 公 務 員 職 位 取 代 公 共 圖 書 館 有 長 期 需 要 的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崗

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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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 期 一 宗 為 公 共 圖 書 館 提 供 人 手 ／ 上 架 服 務 的 承 辦 商 的 違 約
事 件  
 
7. 就 最 近 有 承 辦 商 未 能 履 行 數 份 合 約 的 責 任 ， 為 公 共 圖 書

館 提 供 人 手 ／ 上 架 服 務 的 事 件 而 言 ， 違 約 的 承 辦 商 仍 須 承 擔 身

為 僱 主 的 法 律 責 任 ， 向 僱 員 支 付 工 資 。 情 況 顯 示 這 只 屬 個 別 事

件 ， 主 要 由 於 承 辦 商 的 財 務 狀 況 所 致 。 康 文 署 已 就 此 事 採 取 以

下 行 動 ：  
 

(a) 康 文 署 已 執 行 應 變 措 施 ， 盡 量 減 低 圖 書 館 服 務 受 阻

對 市 民 造 成 的 影 響 ； 及  
 

(b) 康 文 署 會 參 考 過 往 經 驗 、 最 新 發 展 及 良 好 做 法 ， 不

時 檢 討 圖 書 館 的 現 行 運 作 模 式 ， 確 保 圖 書 館 服 務 運

作 暢 順 快 捷 。  
 

8. 自 該 事 件 發 生 以 來 ， 康 文 署 一 直 與 勞 工 處 緊 密 合 作 ， 並

提 供 相 關 資 料 以 協 助 處 理 受 影 響 僱 員 的 申 索 ， 包 括 欠 薪 及 解 僱

補 償 。 鑒 於 案 件 涉 及 僱 員 人 數 眾 多 及 受 僱 於 不 同 圖 書 館 ， 勞 工

處 為 相 關 僱 員 設 立 兩 條 分 別 有 關 權 益 及 就 業 協 助 的 電 話 查 詢 熱

線。勞 工 處 亦 於 2015 年 3 月 安 排 調 停 會 議，讓 僱 員 就 他 們 的 申

索 及 訴 求 直 接 與 服 務 承 辦 商 溝 通 。 至 今 ， 約 420 名 僱 員 已 向 勞

工 處 登 記 他 們 的 僱 傭 申 索 。 康 文 署 及 勞 工 處 亦 已 提 醒 該 服 務 承

辦 商 其 在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下 向 僱 員 支 付 欠 薪 及 其 他 解 僱 補 償 的 責

任 。 勞 工 處 一 直 密 切 監 察 此 宗 個 案 ， 並 會 繼 續 與 該 服 務 承 辦 商

跟 進 ， 以 協 助 僱 員 透 過 所 須 法 律 途 徑 ， 討 回 欠 薪 及 其 他 應 得 之

僱 傭 權 益 。  
 
 
政 府 服 務 承 辦 商 僱 員 的 保 障  
 
9.  一 如 其 他 私 人 機 構 的 僱 員 ， 政 府 服 務 承 辦 商 的 僱 員 可 享

有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下 的 各 項 保 障 及 權 益 ， 包 括 工 資 的 支 付 、 扣 薪

的 限 制 ， 另 如 符 合 相 關 資 格 ， 他 們 更 可 享 有 休 息 日 、 有 薪 法 定

假 日 、 年 假 、 疾 病 津 貼 、 遣 散 費 及 長 期 服 務 金 等 。 根 據 《 僱 傭

條 例 》，工 資 在 工 資 期 最 後 一 天 完 結 時 即 到 期 支 付，僱 主 須 在 切

實 可 行 範 圍 內 盡 快 支 付 ， 但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不 得 遲 於 工 資 期 屆 滿

後 7 天 支 付 。 另 外 ， 僱 主 在 終 止 僱 傭 合 約 時 ， 必 須 在 切 實 可 行

範 圍 內 盡 快 支 付 僱 員 應 得 的 所 有 解 僱 補 償 ， 包 括 任 何 未 發 放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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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資、代 通 知 金、年 假 薪 酬 及 遣 散 費 /長 期 服 務 金 等。除 遣 散 費

外 ， 僱 主 最 遲 要 在 合 約 終 止 日 後 7 天 內 支 付 所 有 解 僱 補 償 。   
 
10. 根 據《 僱 傭 條 例 》， 僱 主 如 故 意 及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不 依 時 支

付 已 到 期 的 工 資 及 /或 解 僱 補 償 給 僱 員 ， 可 被 檢 控 ， 一 經 定 罪 ，

最 高 可 被 罰 款 35 萬 元 及 監 禁 3 年。勞 工 處 會 徹 底 調 查 涉 嫌 違 反

法 例 的 個 案 ， 並 在 有 足 夠 證 據 的 情 況 下 向 違 例 的 僱 主 及 負 責 人

提 出 檢 控 。  
 
 
徵 詢 意 見  
 
11. 請 委 員 省 覽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 
勞 工 處 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 
2015 年 4 月  
 
 




